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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 106 年未婚民眾聯誼活動第五場次「天雅海角‧遇見幸福」報名表 

※臺中市大雅區戶政事務所於 106 年 3 月 28 日(星期二)上午 8:00 起開始受理現場報名。 

※106 年 3 月 28 日(星期二)當日完成報名者，即可獲得乙份精美小禮物喔！ 

※為確保權益，報名前請務必詳閱報名須知(詳見本所官網)。本報名表各欄位請詳實並正楷填寫。 

姓名： 身分證字號： 性別：□男     □女 

出生日期：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飲食：□葷食  □素食  LINE ID： 

聯絡地址： 
□同戶籍地址 
□不同(請詳填)： 

最高學歷：□博士 □碩士 □大學 □專科 □其他  畢業學校及科系： 

行業別： 服務公司/目前就學學校名稱： 

聯絡電話：（公司）                (住家）                     (手機) 

(請提供本所上班時間 08:00-17:00 可聯繫電話。) 

緊急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關係：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E－MAIL： 

(請注意英文 L、O 與數字 1、0 的分別) 

(本欄請務必清楚且詳細填寫，並可即時連絡本人，如因填寫不清楚導致無法通知請自行負責） 

本資料公開，請勾選以下欄位，方便於活動當天製作聯誼活動手冊使用(未勾選者，視同不願意公開)： 

□願意(公開以下全部選項)   □學歷  □服務公司/目前就學學校名稱   □E-mail  □手機號碼  □LINE ID 

□不願意(只公開姓名) 

主餐選項：□燒烤法式豬排  □鹽烤檸檬鯖魚  □香烤雞腿排佐黑胡椒汁 □松子香椿素炒飯(素) 

副餐含：手工麵包、主廚水果沙拉、濃湯、附餐飲品 

※報名應備資料： 

【請逐一勾選確認，以免因資料缺漏致報名未成功。報名者，一次最多以報名 2 人為限(含本人)】 

□參加者親自簽名之報名表正本。 

□參加者之國民身分證正本。 

□參加者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，黏貼於報名表之附件。 

□報名費新台幣 500 元。 

□未設籍於本市，但於本市就學或就業者，檢附下列相關證明文件，並黏貼於報名表之附件： 

  □就學證明(學生證)。 

  □公司服務證明(例如公司識別證、在職證明等)。 

□受託報名者，受託人請出示國民身分證正本。 

切結(同意)書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(親自簽名)已詳閱本活動報名須知，同意參加臺中市106年未婚民眾聯誼

活動第五場次(即本場次)，並確實未有婚姻持續狀態中，且報名表及所有提供文件影本均與正本相符，

如有隱瞞或虛報資料之情事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切結(同意)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親自簽名)       日期：民國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辦機關：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機關：臺中市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   廣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編號：□男  □女  第           號 

候補編號：□男  □女  第           號 

 

本件係委託                     代為報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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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※報名者請於框線內黏貼─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※ 

※未設籍於本市，但於本市就學或就業者，請於框線內黏貼─臺中市就學(就業)證明影本※ 

 

 

 

臺中市就學(就業)證明正面影本 

 

 

 

 

臺中市就學(就業)證明反面影本 

(無反面資料者，黏貼正面資料即可) 

 

 

 
 
 
 
 
 

 

國民身分證正面影本 

 
 
 
 
 

 
 
 
 
 
 

 

國民身分證反面影本 

     編號：□男  □女  第           號 

候補編號：□男  □女  第           號 

 


